
基隆市愛心實物銀行申請表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(試用版) 

個案號：             □第一次；□第二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壹

、

基

本

資

料 

申請人姓名  身分證號  
出生年
月  日 

 

居 住 地 址  
聯絡 
電話 

 

戶 籍 地 址  性別 □男  □女 

家庭人口狀況 

家庭共同居住人口：共    人 
0-2 歲  人、3-6 歲  人、7-18 歲  人、19-64 歲  人、65 歲以上  人 

就業人口 人：全職 人；兼職 人 
身心障礙人口 人 

家系圖 

住 宅 狀 況 □ 自有  □借住  □租屋  □其他_________ 

福 利 身 分 
□低收入戶    款$      □中低收入戶$      □中低收老人$      □老人津貼$       

□身障補助$      □(弱勢)兒少補助$      □特殊緊急生活補助$          

□身心障礙證 明$        □脆弱家庭  □一般      合計每月領取$           

貳 
、 
家 
庭 
成 
員 

稱謂 姓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職業 收入情形 特殊記載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轉介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通報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督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個案來源：□轉介案: □社會處        科□      區公所□家暴中心□國際家庭服務中心□        社團機構□                 

参 

、 

申

請

事

由 

補助資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主要負擔家計者因患重病、失業、失蹤、入營服役、入監服刑、死亡或其他原因，無法工作 

  致生活陷於困境者。(提供診斷證明、失業證明、失蹤報案單、服役或入監證明、死亡證明) 

□因配偶死亡、失蹤、入監服刑或遭家庭暴力受害、惡意遺棄致生活陷於困境者。(提供失蹤報案單、入監證明、

死亡證明、家暴通報表) 

□未婚懷孕婦女或因離婚、喪偶、未婚生子、隔代教養而獨自扶養十八歲以下子女或孫子女者。 

□另遭逢其他因遭遇重大變故，致生活陷於困境，經本府社工評估認定確有救助需要者。 

主要問題陳述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檢附資料：□身分證     □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   □其他證明文件         (資料不齊全者，不予發放) 

一. 評估意見：□不通過  □通過 食品類：(□小包(1-2 人)□中包(3~4 人)□大包(5 人以上)  □便當券  □麵包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特殊用品：□尿布(□大人□嬰兒)□奶粉(□大人□嬰兒)□衛生棉□          )               

二、發放月(次)數：            月（次）；自     年      月發放，至     年     月停止發放。 

三、發放方式：□立即發放      □一般發放      □調節發放  

四、領取物資地點：□正義館□暖七館□仁山館□安樂館 

五、連結/轉介資源：□否□是(□就業服務□社福資源           □通報          □           ) 

六、 □開案 □不開案 □在案中 (□脆家個案 □              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評估人員:                社工督導: 
實物銀行發放單位核章 

承辦人  科  員  

單位主管  

註：配合減塑政策，自 108 年 7 月 1日起將不提供塑膠袋，請民眾自備提袋領取物資。 

□正義館□暖七館□仁山館□安樂館 

□社會處                主責社工 

 

 


